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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孝德是中国传统道德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形塑中国家庭关系、促进家庭和谐稳定的道德规范。但在古代

家庭关系中孝德的观念模式被“无违”贯穿，长者有要求晚辈绝对服从的权力和晚辈有无条件孝顺长者

的义务；同时，其中包含的天然亲情和孝亲责任又对中国当代家庭的发展发挥积极作用。然而，当代中

国家庭呈现出“恩往下流”的代际关系下移趋势，父权制主导下大家长的权威不再，传统孝德在“恩往

下流”家庭中的发展面临重重困难。只有洞察其具体困难，并从困难夹缝中探寻新生的时代契机，将其

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重新阐释孝德的内容并将新孝德通过实践路径传承发扬，才能永葆中国孝德文化

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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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ilial piety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orality, and it is a moral code that shap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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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family relationships and promotes family harmony and stability. However, in the ancient 
family relationship, the concept of filial piety was permeated by “no violation”. The elders re-
quired the younger generation to obey absolutely and the younger generation had to fulfill the 
unconditional filial piety responsibility to the elder; play an active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con-
temporary Chinese families. However, contemporary Chinese families show a downward trend in 
the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hip of “graciousness goes down”. The authority of the patriarch is 
no longer dominated by the patriarchal system. The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filial piety in fami-
lies with “graciousness goes down” faces many difficulties. Only by having insight into its specific 
difficulties, exploring the opportunities of the new era from the gaps in the difficulties, combining 
it with Marxism, reinterpreting the content of filial piety and inheriting and carrying forward the 
new filial piety through practical paths, can the Chinese culture of filial piety be preserved fore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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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传统孝德具有封建性，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说它完全封建则有待商榷。任何一种社会道德均是

社会历史的产物，皆有其历史局限性和时代意义，嘲笑和全盘否定传统孝德是封建之物，就如同嘲笑古

人为何不会使用数字产品。传统孝德中所蕴含的感恩、敬亲、养亲等基本内容具有超越阶级局限和跨越

时代的价值，即使到今天或未来社会，这种普遍意义上的孝亲情感仍会持续存在。因此，传统孝德具有

接轨现代的潜质。在当代社会“两个相结合”背景下，学界乃至社会整体呼吁传承和弘扬传统文化，促

进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使传统文化适应和融入现代社会，重新发挥作用。这并非易事，

家庭作为孝德传承的主场地，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经济发展和制度变革冲击传统代际定位，老年人家庭地

位降低，导致现代家庭呈现出“恩往下流”的代际重心下移趋势。长者以往所拥有的绝对权威已随着时

代发展而逐渐消失，传统孝德与现代社会的对接面临重重困难。只有洞察其具体困难，并从困难的夹缝

中探寻新生的时代契机，将其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重新阐释孝德的内涵和内容并将新孝德通过实践路

径传承发扬，才能永葆中国孝德文化的生命力。 

2. 传统家庭模式中的孝德观念 

古代社会家国同构的体制下，父权是皇权的缩影，皇权是父权的扩大，家庭伦理孝道与国家德治制

度构成相辅相成的治理体系。在几世同堂的大家庭中，父代家长的权威和养老权益均得到国家的维护，

后辈子女须“无违”听从，即长者要求晚辈绝对服从和晚辈须履行对长者的无条件孝顺责任。 
首先，家长有要求子女绝对服从的权力。在传统社会等级秩序森严的大背景下，长者以其丰富的经

验知识和阅历获取高等的地位和权力，这些由时间的累积而习得的经验知识在当时的静态社会里是绝对

而普遍适用的，不可轻易变更，由此也决定了长者的价值观和其所制定的社会规范具有权威性和绝对的

严格性。这些价值观念和社会规范通过封建制度控制、意识形态灌输等方式要求青年一代绝对遵守和服

从。落实到孝道中，则要求子女对父母的一切言行均要符合礼制，无条件遵从社会中业已形成并沿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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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数代的孝规孝道。如“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1]。无论父亲

是否在世，子女均要做到与其父的志向保持一致。且父祖是家庭统治的首脑，他们手中握有管理整个家

庭的经济权、法律权、宗教权、生命权。郭巨“埋儿奉母”便是这一制度的极端化映射，从中可窥见传

统家长制下长辈的权威核心地位。 
其次，子女有无条件孝顺家长的义务。“无违”背后还包含后代在家庭中对长辈一系列无条件的孝

道责任，包括：1) 敬养父母。“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1]”孝

子成年后需赡养父母，这不仅指物质赡养，还包括精神奉养，强调发自内心的孝顺，让父母精神上感到

愉悦，由此才能称孝。2) 传宗接代。“不孝有三，无后为大”[2]。在古代小农经济自给自足的生产条件

下，人丁对一个家族的繁衍生息、家业传承、祖先祭祀发挥着重要作用，也因此孝子必须为家族生育后

代。3) 谏亲。“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而以不违，劳而不怨”[1]。在父母犯错时要寻找合适的时

机和方法谏诤父母，使其免入歧途。但父母不听从子女意见时，要“不违”、“不怨”，实质还是无条

件服从。4) 显亲。曾子认为，孝子当“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3]。立身立志、建功立业，

为父母和家族争取荣耀，也是行孝的重要表现。5) 送终。“孝子之事亲也，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

病则致其忧，丧则致其哀，祭则致其严，五者备矣，然后能事亲”[3]。子女对父母的尽孝义务还体现在

父母临终时和临终后：临终时要尽心为父母料理后事、哀悼父母；临终后要适时追念父母、祭祀先人。

此后，可谓履行全过程的尽孝责任。 
综上，传统孝德在维护家国一体的皇权专制统治的历史语境中，体现出封建性和专制性特征，其中

部分内容与现代社会已不相容。但其所包含的子女对父母需履行孝养义务、强调代际间的天然亲情等内

容，具有超越阶级局限和跨时代的价值，对当今中国的家庭发展仍具积极意义，理应推进传统孝德的现

代转化。 

3. “恩往下流”家庭模式中传统孝德的发展困境 

随着时代变迁、社会经济制度变革，传统权威家长制土崩瓦解，几世同堂的大家庭趋向小型化，家

庭关系的核心从纵向代际关系转向横向夫妻关系。老年人家庭地位降低，家庭的关注点和资源分配等均

优先向孙辈倾斜，此种代际下移特征累加便形成“恩往下流”家庭模式，传统孝德的实践在此过程中面

临重重困难。 

3.1. 社会经济制度变革冲击传统代际定位 

近代以来，小农经济逐渐解体，资本主义经济持续侵入和扎根，以往封建家庭中的人身依附关系朝

着自由平等关系发展。新中国成立后，随着三大改造的完成，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原来的父权家长

制瓦解，家庭中的平等自由关系不断深化。改革开放后，年轻人较强的时代话语权和适应力使家庭的代

际重心下移，老年人家庭地位不断式微。 
老年群体经济创造价值降低。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生产力的大幅度提高和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带

动了社会发展，人们不再受到“文革”时期政治化的精神观念束缚，“全社会的价值重心和价值取向随

之逐渐从精神价值观转向物质价值观”[4]。人们在物质的追求和消费的快感中释放自己的欲望、强调个

体的权利，追求金钱货币是快速适应时代发展的青年一代的普遍趋势和强大驱动力；与此相反，老年群

体在此时却陷入困境，他们古老的生活实践经验已无可传授对象，无法即时给予年轻子女物质上的即时

反馈。年轻子女赡养父母“无利可图”，便会轻视对父母的赡养义务。从前许多以父子关系为中心的主

干家庭被拆分成以夫妻关系为中心的核心家庭，家庭的重心也由原来的孝老转向护幼。即便短期内他们

可能会受到周围环境的道德舆论压制，但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所形成的长期现实物质利益诱惑，加

之开放程度的深化导致社会流动性增强，中国的代际关系必然会呈现“恩往下流”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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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喻文化的崛起。后喻文化指长辈反过来向晚辈学习的文化[5]。后喻文化得以崛起，缘于时代的快速

发展使思维敏捷、学习能力强的年轻人从家庭中脱颖而出，他们能灵便处理各种网络信息、灵活使用数字

产品；老年人则需借助中青年一代学习如何使用电子产品才能勉强适应新生活，这必然使年轻人占据优势

地位。典例，如近几年由于新冠疫情的影响，全国各地推出电子健康码，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和出入各大公

共场所均需通过手机 app 向工作人员出示健康码以显示个人出行轨迹和健康状态。这无疑给不会操作智能

手机的广大老年群体的生活带来巨大障碍，老年人因没有健康码无法进入市场购物、靠步行出行等新闻层

出不穷；就算是中年父母，也同样会遇到新的信息技术带来的“数字鸿沟”，相关调查显示，许多家长均

是在孩子指导下学习使用电脑和智能手机等新媒介。文化反哺成为社会发展的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老年

人在家庭中的地位由传统的权威主导转变为现在的弱势依附，孝由原来的下孝转变为“上孝”。 

3.2. 代际间价值观念的分化与冲突弱化孝德情感 

社会经济发展和制度变革促成年轻一代思想的独立，从而引起代际间价值观念分化与冲突。价值观

念指“人们关于基本价值的立场、取向、态度等”。代际孝德价值观念即不同代际对待孝德的不同立场、

取向、态度和行为选择等。 
改革开放以来的政治、经济、文化体制改革和社会全面开放实现了初始的社会转型，呈现出绚丽多

彩的面貌，也为人们的观念模式注入多元色彩。青年一代和中老年群体的价值观念发生很大分殊，中老

年社会群体的社会化完成于改革开放之前，面对时代变化他们倾向于遵从原来的价值观念体系；青少年

群体的社会化则是处于变动中的社会转型期，对于新事物的接受度更强、价值观念的变化也会更快。这

意味着，青年一代不再盲从于年老一代的价值观念灌输，转而建立了一套自己的孝德价值观念体系。权

利意识萌发的青年一代要求与父辈平等互益，但深受传统孝道思想影响的父代骨子里还享受着大家长的

优越感，难以接受子代完全平等互益的要求，便容易形成代际间不同孝德观念的冲突。 
虽已处于新时代，传统孝德观念根深蒂固的影响并没有在代际间消失。“父母在，不远游”的问题

羁绊许多志存高远、追求独立发展的年轻人，父母的呼唤使他们不得不退居到家乡或离家乡不远的地方

谋求生活，从而丧失心中曾经燃起的昂扬斗志；“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问题也仍与社会的发展相伴

而行，中老年一代认为子女不结婚生子的人生是不完满的，没有后代意味着将面临养老无依、后半生孤

独度日等隐患，这便导致众多适婚青年被“催婚”、“催生”，给青年一代带来巨大心理压力。代际间

因为价值观念的不同形成隔阂，从而产生大量独居人士：据 2021 年中国统计年鉴，2020 年我国一人户

家庭已超 1.25 亿户，现实中也肉眼可见独居年轻人增多的趋势，单身经济在崛起。与此同时单身青年们

选择以宠物作伴，养宠物的比例增大，与传统家庭结构已然对立。 

3.3. 家庭人口的持续流动与分离减少代际交流 

20 世纪以来我国家庭呈现规模缩小、人口持续流动与分离的趋势。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

每个家庭户的人口平均为 2.62 人，比 2010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减少 0.48 人，说明近年来中国家庭平

均规模进一步缩小，老年人与青壮年夫妻普遍处于分居状态，日常的交流因分居也有所减少；全国人口

中，流动人口为超 3 亿人，其中跨省流动人口为 1.25 亿人，省内流动人口为 2.51 亿人，表明近几年中国

的人口流动更为频繁。1 吴帆对 2013 年流动人口监测数据的分析发现，已婚流动人口中完整家庭式流动

比例达 65.5%，呈现明显的家庭化趋势[6]；史毅也在分析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人口流迁时认为，人口流动

方式呈现出家庭化的趋势[7]。这意味着被拆分出的家庭离原生家庭更远，一定程度上表明这十年间家庭

人口分离的严重性。 

 

 

1详见国家统计局《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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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家庭的小型化、家庭人口的流动和分离，最终导致的结果均是老年人的空巢化，孝德与它原本

所适用的家庭场域发生分离，呈现破碎状态；子女与年老父母的交流减少，各自对孝的理解越发偏离和

对立，老年人所能感受到的年轻人的孝心也会减弱。 

3.4. “恩往下流”家庭中老年人的生存逆境 

“恩往下流”家庭中长者以往的权威地位不再，代际间形成一种相对平等的关系。但在部分家庭中，

老年人不仅没有得到平等的待遇，反而下滑到家庭地位链条的最底端。 
上世纪八十年代，费孝通提炼出平衡代际关系的“反馈模式”，并将其与西方的“接力模式”相区

分。以公式表示，西方为 F1→F2→F3→Fn；中国为 F1←→F2←→F3←→Fn (F 代表世代，→代表抚育，

←代表赡养) [8]。两种模式的直观区别在于子代是否对父代负有赡养责任：西方社会认为子女的出生没

有经过其本人同意，因此父母于子女没有生养之恩，两代间是一种单向契约，但子女成年后应完全独立，

不再依靠父母。中国的传统模式则是子女与父母间的双向契约，父母应承担抚养幼年子女的责任，成年

子女也当履行赡养老年父母的义务。 
然而，反观改革开放以来的“恩往下流”家庭，青年子女受到外界思潮的影响，自由平等的权利意识萌

发，强调个体的利益和自主性，转而追求西方的“接力模式”。矛盾的是，农村亲代们常常倾尽一生为子代

劳碌，成年前要抚养子女，成年后婚姻和住房两大问题又耗光许多父代农民一生的积蓄；孙辈出生后，迫于

经济压力，子女又不得不将孩子托付给年老父母，自己则长期外出务工，有学者指出“代际剥削、隔代抚养、

子代反馈延迟以及老年人自我剥削成为普遍现象”[9]。更甚者，在父母需要照料时，只谈权利、不论义务，

对父母不闻不问。据相关调查，农村老年人面临严峻养老形势：如 2014 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组调查了

在过去一年里子女给老年人及其配偶的财物总价值(包括钱、食品或礼物)，发现农村老年人的子女中，22.6%
的子女没有给过父母经济支持，其余给过的均值为 3357 元，这可预想普遍没有退休金和其他经济收入的农

村老人生活的艰难度[10]；关颖调查发现，部分农村子女总设法摆脱赡养父母的责任，忽视父母的生活状况，

甚至“富而不养”，在苏南的农村地区，子女住洋楼，父母住老屋或在洋楼边搭建小屋居住的情况屡见不鲜

[11]。城市老人虽不如农村老人凄惨，大部分可得到基础物质保障，但子女大多忙于自己的小家庭和事业，

没有太多闲暇时间顾及年老父母，相关调查显示：中国城市老年人社会隔离总体比例为 21.4% [12]；国外学

者估计，当下社区老年人中社会隔离流行率大概在 10%~43% [13]。这些城市老年人所经历的抑郁、丧亲、

生活不能自理、独居等负向效应事件是增加城市老年人社会隔离的重要因素，也是形成养老困境的重要原因。

以上，均反映了当代老年人在“恩往下流”家庭中的生存逆境和传统孝德的发展困境。 

4. 孝德现代弘扬的理论与实践路径分析 

传统孝德的专制性和现代地位的式微是其在“恩往下流”家庭中的发展困难的主要原因，时代和社

会发展的需要呼唤我们推进孝德的现代弘扬，这便需将传统孝德与时代、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重塑新

孝德，再通过实践路径促进新孝德的传播与发展。 

4.1.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实现孝德观与时俱新 

破解传统孝德思想在现代“恩往下流”家庭中的发展困境，继续发挥其积极作用，首先应脱离父权

专制的政治意识形态，回归家庭道德本位。其次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实现传统孝德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

性发展。 

4.1.1. 家庭成员间的平等互爱 
平等互爱是现代家庭追求的理想人际关系模式。然而，在“恩往下流”家庭中，年老父母的一味付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2.119539


朱书艳 

 

 

DOI: 10.12677/ass.2022.119539 3938 社会科学前沿 
 

出使代际地位失衡，以农村为代表的老年人在未丧失劳动能力前需持续为后代服务，丧失劳动力后却遭

到子女冷待。同时，部分固执的父母也会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子女，使子女深受家庭的羁绊。显然，现

代家庭的平等互爱关系仍需加强，但沿用父权制控制的传统孝德已然不合时宜，需将其于马克思主义相

结合，重塑新孝德。 
巩固代际间的平等关系。传统孝德观念规定代际间具有严格的尊卑等级秩序，“父为子纲”的规定

决定了父对子的绝对控制权力。同时，在代际传承关系中，上一辈的孝行是下一辈孝行的模板，这在代

际间是平等的，也是现代社会所缺乏的。因此要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辩证否定：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家

庭起初是唯一的社会关系”，家庭关系包括“夫妻之间的关系，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关系”[14]，所以父母

与子女的关系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关系。在共产主义蓝图中，个体家庭不再是经济单位，“孩子的抚养

和教育成为公共的事业”[15]。家庭中一切屈辱、奴役的关系被推翻，孩子不是父母的私有财产，双方处

于平等地位。因此，新孝德应以平等性取代专制性，促进代际间平等互尊关系模式的形成：父母对待孩

子应温和而慎重，以身示教为孩子的成长指引方向。子女也要尊重和体谅父母，自立自强不过分依赖父

母；不轻视父母的经验和知识，积极向长辈学习、耐心聆听他们的心声，主动给他们教授紧跟时代大潮

的技能和知识，塑造代际间互学互鉴的关系模式。 
第二，注重代际间合理合法的亲情依托。传统孝德尤其重视父慈子孝的亲情、强调子女对父母的感

恩和敬爱。儒家孝论强调孝是自然亲情的写照，“君子反古复始，不忘其所由生也。是以致其敬，发其

情，竭力从事，以报其亲，不敢弗尽也[16]”。同时，历代宣扬的“亲亲相隐”制度和“尝粪示孝”“卧

冰求鲤”“刻木事亲”等孝亲行为虽强调爱亲情感，但以现代眼光审视，存在诸多不合理之处，需以马

克思主义引导孝德的现代转化：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家庭和婚姻的建立以男女间的爱情为道德基础，“如

果说只有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才是合乎道德的，那末也只有继续保持爱情的婚姻才合乎道德”[17]。这种

爱扩展到其他家庭成员身上，固然也要求以互爱为基础。此外，他们认为实现全人类解放是共产主义的

最高宗旨，此前提是实现每一个人的解放。然而传统孝德中“亲亲相隐”以损害别人的利益和破坏他人

家庭的完整性为代价求取个人的亲情圆满；封建迷信的愚孝行为不仅没有太大实际效用，还损害后辈的

身心健康。这在现代社会已经不合时宜。因此，新孝德要求：祛除现代社会物质利益至上的价值观，延

续代际相互爱护的自然亲情；子女应合理合法行孝，杜绝愚孝行为。 

4.1.2. 基于责任之上的个体自由 
个体化命题的提出引导人们追求自己的生活，个性、独立与自由成为当代的鲜明标志。家庭是与中

国个体生命紧密相连、具有心灵抚慰属性的集合体，在现代却也被视为捆绑个体生命、阻碍个体追求自

由的存在。时代发展的呼声催促着人们突破家庭孝德责任的束缚，向自由进军。然而，“在中国式个体

化发展下，失衡的权利义务观让‘为自己而活’变成了狭隘的个人利益至上”[18]。因此，通过重塑新孝

德，在家庭孝德责任与个体自由间探寻实践与观念的平衡，寻求传统与现代孝德观的平衡。 
首先，坚定对自由的维护。传统孝德普遍的“无违”要求决定了古代家庭中子女自由平等权利的丧

失。与现代社会和马克思主义中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目标相悖。在共产主义蓝图中，所有人的自由全面发

展是最高宗旨。但现实社会中人的发展是片面的：“在分工的范围内，私人关系必然地、不可避免地发

展为阶级关系，并作为这样的关系固定下来”，使人“变成片面的人，使他畸形发展，使他受到限制”

[16]。一部分人剥削压迫另一部分人，导致劳动与劳动者的对立和异化劳动的产生，被统治阶级只能感受

到劳动的奴役。为实现人的解放，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要消除分工、消灭剥削，建立真实的集体。在家庭

这个微型社会中，传统父代家长拥有绝对权威，扮演了社会压迫者的角色；在“恩往下流”家庭中，代

际剥削使压迫者的角色发生颠倒，子代成为父代的压迫者。因此，为摆脱传统与现代式的家庭压迫、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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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家庭成员的自由发展，则需建立新孝德观念：父母应当给予子女适当的自由，不过多干涉子女的选择，

为子女的自由发展创造良好的家庭环境；子女不过度依赖父母，不将父母的付出视为理所当然，需给予

父母“为自己而活”的空间，使家庭中盲目服从父母的愚孝者与只知无限依赖和索取的啃老族皆成为过

去式。 
其次，没有无权利的义务，也没有无义务的权利。儒家先贤虽强调父慈子孝的相互义务，但在古代

大家长体制下，孝流变成了子女对父母的单向度孝顺；在“恩往下流”家庭中却又演变成父母对子女的

无条件付出，得到的回馈极少。这显然不利于家庭的正向发展，需在马克思主义中找寻方向指引：马克

思恩格斯认为“人们的社会历史始终只是他们的个体发展的历史，而不管他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19]。
人与社会是能够相统一的关系。一方面，每个人能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能自由发展的条件，实现集体的发

展必须以个体的发展为前提。另一方面，“只有在集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

是说，只有在集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16]。人在社会、集体中，才能获得自由和个性发展的客观场所

和衡量标准。在中国的公序良俗里，人与家庭更是紧紧相连的集合体，个体的生育、身体和心理的成长

均需受到家庭的滋养，单论对家庭的权利，而不谈权利所对应的义务，迟早会导致家庭关系分崩离析。

因此，个人与家庭的共同发展以两者的相互统一为基础条件，这便要求个人在获得家庭给予的自由、平

等、物质和精神供给等权利的同时，要履行对家庭的义务。于子女而言，这些义务包括具有超越阶级和

跨时代局限的家庭孝德规范，可概括为：养亲、敬亲、感念亲恩、谏亲、显亲、送终等；于父母而言，

则要求他们爱子、养子、教子等。 
总而言之，破解孝德在“恩往下流”家庭发展的困境，要求代际间建立平等、相互尊重的关系，既

要保证亲情依托，又不过多束缚彼此；既要有经济支持，又不过分索取；双方相互关照，避免过度依赖。 

4.2. 现代新孝德弘扬的实践路径 

4.2.1. 减轻家庭养老成本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要改变人们的孝德观念形态，根本在于解决家庭经济问题。“恩往下流”

家庭的形成一方面因为时代变化促成人们观念的变化和对传统孝道的反抗，一方面则是因为物质缺乏使

许多家庭选择将资源倾斜于后代发展。因此，政府应当增加百姓的养老补贴，同时完善社会养老保障机

制，减轻以农村为代表的家庭养老负担。 
一方面，增加老年人养老储蓄。政府应增加就业补贴，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和农民工群体的收入，为

子女照料年老父母积累物质基础；还可给予相应补贴鼓励年轻人在家乡就业、创业，减少空巢老人和留

守儿童的数量。同时，引导老年人自行储存养老金，向年轻人宣传支持老年人养老金储蓄和用于老人自

身的意识，摆脱传统养老的单向依赖机制。 
另一方面，完善社会养老保障机制。《劳动法》第 70 条规定：“国家发展社会保险事业，建立社会

保险制度，设立社会保险基金，使劳动者在年老、患病、工伤、失业、生育等情况下获得帮助和补偿。”

完善社会劳动保障制度和保险制度有利于缓解劳动者年老、患病、工伤、失业和生育等所带来的家庭负

担，为家庭养老提供更多保障。此外，推进城乡医疗保险一体化建设进程，提高农村老年人可享受的医

疗保障水平。 

4.2.2. 加强新孝德的宣传教育 
新孝德宣传主要目的是唤起家庭成员的孝亲情感和养成孝亲行为习惯。但不同于古代利用政治约束

和各类“家规”、“家法”限制的形式，新孝德宣传更注重教育的情感性和自主性。在“恩往下流”家

庭中，“富而不养”父母的中青年孝亲意识薄弱，这便需借助学校和社会的力量，普及新孝德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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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孝德教育。学校教育是连接家庭教育的重要渠道，在学校中贯穿孝德教育，有利于青少年向家

长反向普及新孝德思想。首先，将新孝德思想与学生的文化课程相融合。将《大学》《论语》《孟子》

等孝德文化经典书目中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内容作为重要文本进行时代性解读，提升学生的孝德修养。

其次，将学校课外活动与新孝德思想相结合。学校要积极开展与孝德教育相关的社会实践调查、辩论赛、

演讲活动、主题班会、征文活动等，切实培养学生的孝德孝行。 
社会孝德教育。社会教育具有范围广、受众多、传播快的特点，是孝德教育普及的重要形式。当代

社会互联网发展四通八达、网民数量逐年增加，可通过提倡互联网网页、视频制作、音频发布等融入孝

德教育的内容，加大对孝德孝行的宣传力度；广播电视和报纸期刊等媒介也应发挥自身作用，积极发布

与孝德教育相关的内容。 

4.3.3. 健全相关法律制度 
“法律是分析的，道德是综合的；法律所制约的是外部的自由，道德所约束的是内在的自由；法律

是强制性的，道德则是自愿的”[20]。道德是一种软性要求，不能对所有人发挥有效约束作用，这便需硬

性的法律条文辅助，建立健全道德立法制度，对人的孝德孝行进行强制规范。 
第一，借鉴古代道德法律制度的制定和施行经验。我国自古就有关于孝德孝行的法律奖惩机制。祛

除“亲亲相隐”、父母犯罪由子女“代邢”和为亲“复仇”等侵害人权的扭曲法律规定，借鉴其中对孝

与不孝行为进行适度奖励和惩罚的规定也能鼓励公民积极行孝。 
第二，加大《老年人权益保护法》的宣传和执行力度。孝德的弘扬需要法律的保驾护航，在当今社

会需加大对《老年人权益保护法》的解读、宣传和执行力度，引导社会公民把握新法的主要内容，全方

位认识老年人权益保护法的原则精神和总体部署，深刻理解老年人保护制度的内涵和重要性；不断完善

《老年人权益保护法》的法律条文、填补法律漏洞，推进法律的细致化。 

5. 结语 

实践发展永无止境，我们推进孝德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也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当时过境

迁后，“恩往下流”家庭可能会转变为其他类型的家庭，如今我们与马克思主义结合后的新孝德也必将

成为传统，在未来的语境中又将面临与现实实践不符的问题，所以传统孝德的现代转化是一个不断发展

的过程。但这并不意味着传统是包袱，相反，它是浸润到我们的血液中、深入到我们骨髓里的附带了毒

素的精神根脉。因此，传统孝德的现代转化是在继承精华成分的基础上不断与新的时代、马克思主义相

结合，使其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持续奉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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